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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卫生健康技术推广传承应用项目
传承人及传承技术管理办法

（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依据卫生健康技术推广传承应用项目实施方

案，卫生健康技术推广传承应用项目办公室（以下简称：

项目办公室）承担“认定项目传承人及传承技术”、颁发

“传承人证书”、发布“师承人招录函”等工作。为加强

项目传承人及传承技术的管理，发挥好传承人在卫生健康

技术推广中的特殊作用，使其在长期实践中积累的卫生健

康技术得以规范地推广传承应用，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卫生健康技术推广传承应用项目传承人（以下

简称“传承人”）是指经卫生健康技术推广传承应用项目

办公室组织遴选通过的传授卫生健康技术的卫生健康领域

专业人员。

第三条 卫生健康技术推广传承应用项目备选传承人

（以下简称“备选传承人”）是指经卫生健康技术推广传

承应用项目办公室审核成立的卫生健康技术推广传承省级

应用中心组织遴选通过的传授卫生健康技术的卫生健康领

域专业人员。

第四条 传承人包括传统医学技术传承人和现代医学技

术传承人。



— 2 —

第五条 传统医学技术传承人，即传授中医药技术的专

业人员，分为国医大师、名老中医和知名专家三个层级。

国医大师：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卫生健康

委、国家中医药管理部门共同授予“国医大师”荣誉称号

的国家级中医名医、学者。

名老中医：在各地方遴选推荐的基础上，经国家中医

药管理部门审核确定的全国基层名老中医药专家、学者。

知名专家：经有关单位、机构推荐，由项目办公室组

织专家审核、确定的全国基层中医药专家、学者。

第六条 现代医学技术传承人，即传授西医技术的专业

人员，分为院士和突出贡献专家、资深专家、知名专家三

个层级。

院士和突出贡献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

院士，或者作出突出贡献、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医学专

家、学者。

资深专家：作出突出贡献、享受省级地方政府特殊津

贴的医学专家、学者。

知名专家：经有关单位、机构遴选推荐，由项目办公

室组织专家审核、确定的全国知名专家、学者。

第七条 传承人自愿参与项目所有活动内容，需在项目

办公室组织下开展制定教学计划、开展技术推广传承应用

等活动。

第二章 传承人申请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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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传承人应是医疗卫生健康相关机构从事临床、

教学、研究或管理工作的在职或返聘人员。原则上应征得

所在单位同意，或者由其所在的学术组织、团体推荐。

第九条 国医大师、院士和突出贡献专家、名老中医、

资深专家可自愿提出申请，或由其所在单位、学术组织、

团体推荐。

第十条 知名专家申请条件为：有丰富的卫生健康技术

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具有十年以上的临床经验，具有副

主任医师及以上职称，在特定领域内被公认为是学科带头

人或知名专家，患者认可度和满意度较高，具有良好声

誉；在行业中有特殊专长或贡献者，可不受年龄、职称限

制；身体健康，能够完成传承任务。

第三章 传承人申请流程

第十一条 符合条件者可登录卫生健康技术推广传承应

用平台，注册后提交所需申请材料。

第十二条 项目办公室组织专家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

审核通过后，为申请人定级；经项目办公室研究决定，即

可确定为传承人，颁发“卫生健康技术推广传承应用项目

传承人”证书。

第四章 传承人的权利和义务

第十三条 传承人个人情况、卫生健康技术成果在卫生

健康技术推广传承应用平台宣传展示。

第十四条 传承人享有根据实际情况获得劳动报酬的权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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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条 传承人与项目办公室共同制定《传承计划》，

明确学习时间、内容、职责规范及达到的预期效果。

第十六条 传承人应配合提供或编制传承技术所需的教

学材料。

第十七条 传承人应根据《传承计划》开展传承技术的

推广工作，认真组织开展集中面授学习，对师承人撰写的

跟师笔记、学习心得、临床医案（实践技能总结）进行批

阅，指导师承人开展技术学习应用，对师承人的学习情况

进行认定和出师考核。

第十八条 传承人开展卫生健康技术推广活动，应当根

据学术特点，结合自身健康状况及实际的带教能力，明确

技术师承人的遴选标准，合理确定数量，确保人才培养和

技术推广质量。

第五章 传承人的管理服务

第十九条 传承人因个人原因需暂停传承活动，需提前

向项目办公室提出申请，经审批同意后，可暂停传承活

动。原则上，传承活动不得中止，特殊情况下经项目办公

室同意后中止时间不得超过1年。

第二十条 传承人因个人原因无法完成传承活动，拟退

出传承项目，需提前向项目办公室提出申请。核实情况无

误后，可以终止该传承人传承活动。

第二十一条 传承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取消传

承人资格。

（一）未能按照《传承计划》完成传承活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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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因传承人个人原因，导致师承人无法完成出师

考核的。

（三）申报传承人及传承技术时，提供虚假信息的。

（四）冒用项目办公室名义发布虚假信息，造成不良

影响的。

（五）擅自以项目名义开展传承活动的。

（六）以项目名义向师承人收取费用的。

（七）超过3年未开展传承活动的。

第六章 传承技术的管理

第二十二条 传承人推广的技术应是传承人本人的学术

思想、研究成果、临床经验，具有自主可控的知识产权。

第二十三条 传承人推广的技术应具备安全、有效、经

济、可推广等特性，应符合国家对卫生健康技术的相关要

求。

第二十四条 传承人需将推广技术的相关材料报送至项

目办公室，主要包括：传承人本人或与人合作撰写的公开

出版或发表的著作，学术论文，专利等；本人主编或副主

编或参与编写的专业教材；诊疗方案；其他能体现传承人

本人学术思想、临床经验的文字或影像等。

第二十五条 项目办公室组织相关领域专家对传承人申

报的技术进行审核，审核通过后，即确定为项目传承技

术，在发布师承人招录函中展示，并用于传承活动。

第七章 附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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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修订之日起施行，原《办法》自

行废止。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由卫生健康技术推广传承应用项目

办公室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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